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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補習班資訊管理系統登錄教職員工

一、依據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9條第4項規定：「短期補習 班
擬聘僱教職員工前，應檢具相關名冊、學經歷證件、身分
證明文件影本，並應附最近三個月內核發之警察刑事紀錄
證明書等基本資料，陳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核准，聘僱之教職員工為外國人者，於第一次申請聘
僱許可時應檢附外國人原護照國開具之行為良好證明文
件；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主動查證並得
派員檢查；教職員工異動時，亦同。」

二、陳報方式請貴班直接至補習班資訊管理系統登錄資料資
料即可，相關資料請留班備查，本府將派員稽查。

爾後查有教職員工未依規定登錄本縣補習班資訊管理系統均依彰化縣
政府處理立案補習班違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裁處。



貳、補習班資訊管理系統登錄指引9-1
網址：https://bsb.kh.edu.tw/



貳、補習班資訊管理系統登錄指引9-2
網址：https://bsb.kh.edu.tw/



貳、補習班資訊管理系統登錄指引9-3



貳、補習班資訊管理系統登錄指引9-4
網址：https://bsb.kh.edu.tw/



貳、補習班系統管理系統登錄指引9-5



貳、補習班資訊管理系統登錄指引9-6



貳、補習班資訊管理系統登錄指引9-7

7

檢查碼會寄送到補習班基本資料中所登載的信箱通知，收到
檢查碼輸入並點送出檢查碼。即可成功登入。



請貴班檢視本縣補習班資訊管理系統畫面，如驗證碼需連動到信箱，但系統信箱尚未填入，
可致電進來，本府將設定信箱。



貳、補習班資訊管理系統登錄指引9-8



貳、補習班資訊管理系統登錄指引9-9



參、補習班學生交通車管理
●學生交通車管理辦法
第3條：
本辦法所稱學生交通車，指下列交通載具：
一、公私立學校之校車：高級中等以下各級學校載運學生之車輛。
二、短期補習班、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及中心之接送車。
前項學生交通車分類如下：
一、第一類：載運國民小學前之幼兒、國民小學學生者。
二、第二類：載運國民中學、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者。
●學生交通車管理辦法
第5條：
第一類學生交通車之車齡，不得逾出廠十年；第二類學生交通車之車
齡，不得逾出廠十五年。

●第8條：
學生交通車載運人數不得逾汽車行車執照核定數額。



第90-1條
違反第二十九條第三項所定辦法規定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由教育主管機
關處公私立學校校長、短期補習班或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負責人新臺幣六千
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一、以未經核准或備查之車輛載運學生。
二、載運人數超過汽車行車執照核定數額。
三、未依學生交通車規定載運學生。
四、未配置符合資格之隨車人員隨車照護學生。

請補習班業者接送學童上下課時請務必遵守交通規則

參、補習班學生交通車管理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本府處理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



肆、短期補習班不適任人員認定通報
資訊蒐集及查詢處理利用辦法

短期補習班於執行業務時，知悉其負責人或教職員工對學
生有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九條第六項各款行為之一時，應
依「短期補習班不適任人員認定通報資訊蒐集及查詢處理
利用辦法」規定通報地方主管教育機關(本府教育處)，最
遲不得逾二十四小時。

違反規定將處其負責人新臺幣五萬
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彰化縣政府處理立案補習班違法事件統一裁罰基
準



伍、短期補習班不適任人員通報方式說明
一、本縣補習班資訊管理系統-不適任人員知悉通報
二、致電本府教育處向補習班承辦人員通報



良民證注意事項
(需3個月內)



陸、視力保健



柒、彰化縣立案短期補習班Line社群須知

一、每家補習班最多2人(負責人、班主任)加入，並請將暱稱修改呈現為「班名-職稱-姓
名」(彰化縣OO文理短期補習班-負責人-OOO)。若人員如有異動，請自行加退，以維護本
社群人員管理。
二、請勿轉貼及傳送任何貼圖到社群，也請勿於本社群聊天。

三、本社群人數眾多，如有任何疑問請先至記事本查看，或於上班時間撥打電話詢問。



捌、現場訪查(基本)出示資料
一、教師職員名冊及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良民證)。
二、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書。
三、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安全檢查申報結果通知書。
四、性騷擾防治申訴調查處理辦法。
五、補習班禁止性騷擾聲明啟示。
六、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
七、短期補習班補習服務契約(109年4月1日新版)。
八、立案證書(須懸掛於補習班內足資辨識之明顯處)。
九、性騷擾防治宣導海報及申訴專線貼紙。
十、補習班學費非屬月收者，請出示履約保證證明。
十一、補習班學生繳款收據



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查核現場應備提供之資料



玖、補習班訪查常見問題
一、立案證書應懸掛於補習班內足資辨識之明顯處。
二、補習班如須增設班舍、教室、類科、招生對象、人數，須經教育

主管單位核准。
三、補習班對外懸掛招牌時，應與核准立案證書所載名稱及立案字號

相同(全銜顯示)。
四、補習班繳款收據格式不符(應載明名稱、班址、立案證號、修業

期間、收費項目、各項金額、總額及退費規定)。
五、補習班應與學生或其法定代理人簽訂書面契約(109年4月1日新

版)。
六、補習班學費非屬月收者，須出示履約保證證明。
七、補習班業者聘用教職員工前，應至補習班資訊管理系統登錄。
八、近日發生兒少體罰事件，有關家長授權補習班業者，可嚴加管教，惟受
管教權不得轉移，還請業者確實遵守零體罰規定，以免受罰。



拾、組織團體憑證申請注意事項



拾壹 、性騷擾防治措施-公開揭示



拾貳、飲用水設備宣導



拾貳、飲用水設備宣導



簡報完畢
～謝謝大家～


